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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7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2:30，预计会期半天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4 号华滨国际大酒店 

会议召集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本次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的 A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的 A 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公司 A 股股

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

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

次表决为准。  

现场会议安排： 

会议主席宣布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开始。 

第一项，与会股东及代表听取并审议各项议案。 

特别决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部分条款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2.00、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与中国华电订立框架协议的持续关联交易的

议案》。 

    2.01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

接或间接持股 30%或以上的被投资公司购买燃料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70 亿元。 

    2.02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30%或以上的被投资

公司购买工程设备、产品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

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70 亿元。 

    2.03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30%或以上的被投资

公司供应燃料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

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13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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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及批准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财务”）签署

了《本公司与华电财务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建议日均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68 亿元，且不高于华电财务向本公司提供的贷款余额。 

    4、审议及批准《本公司及子公司每年可从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借款年均余

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的议案》。 

第二项，与会股东及代表讨论发言。 

第三项，与会股东及代表投票表决。 

1、计票人统计现场投票结果并汇总网络投票结果后，宣布股东大会投票结

果  

2、董事会秘书宣读《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3、与会董事签署会议文件 

会议主席宣布本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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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一：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部分条款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和国资委《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相关

要求，将党建工作和法治建设工作写入公司章程，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拟对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及附件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内容

详见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建议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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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二：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华电订立框架协议的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就 2018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及其额度预计和框架协议提交八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董事会会决议，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与中国

华电就以下事项： 

（1）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30%或以上的被投资

公司购买燃料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

限为人民币 70 亿元； 

（2）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30%或以上的被投资

公司购买工程设备、产品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

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70 亿元； 

（3）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30%或以上的被投资

公司供应燃料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

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130 亿元。 

签署了《关于购买(供应)燃料、设备和服务框架协议》。 

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

续关联交易公告》。同时，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

求，本公司聘请了嘉林资本有限公司为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关

联交易进行了财务评估，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独立董事委员会亦出具了独

立意见。 

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述框架协议属于关联交易，须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也不计入计算投票表决总票数。 

授权总经理或其授权人士对协议酌情修改，并在达成一致后签署该协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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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完成其他必须的程序和手续。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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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三：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本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订立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之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就与华电财务持续性关联交易及其额度预计和框架协议提交八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董事会决议，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与华电

财务签订了《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规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三个财政年度内，本公司在华电财务每天存款余额的上限为人民币 68 亿

元，且不高于华电财务给予本公司的每天贷款余额。 

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

续关联交易公告》。同时，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

求，本公司聘请嘉林资本有限公司为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关联

交易进行了财务评估，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独立董事委员会亦出具了独立

意见。 

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述框架协议属于关联交易，须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也不计入计算投票表决总票数。 

现提请独立股东审议、批准上述交易，即在本公司存放于华电财务的每天存

款余额上限为人民币68亿元（包括应计利息），且不高于华电财务给予本公司的

日均贷款余额的条件下，本公司与华电财务签署为期三年（2018年1月1日至2020

年12月31日止）的《金融服务协议》，并授权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士签署所有该等

文件及/或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完成上述交易及其项下的所有交易或附带的任何

事项。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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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案四：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本公司及子公司每年可从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借款 

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已就从 2018至2020年三年期间的持续关联交易及其额度预计和框架

协议提交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董事会决议，本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与中国华电签署《贷款框架协议》，规定在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商业

银行贷款利率，且无需本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第三方保证或其他形

式的担保的情况下，本公司从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30%以上的

被投资公司贷款规模年度余额上限为人民币 200 亿元。 

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

续关联交易公告》。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框架协议属于关联交易，须股

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也不计入计算投票表决总票数。 

现提请独立股东审议、批准上述框架协议，授权总经理或其授权人士对协议

酌情修改，并在达成一致后签署该协议，并按照《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完成其

他必须的程序和手续。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OLE_LINK1

